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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控参股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2026年度对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提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于2025-2026年度为控参股公司合计提供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532.64亿元的担保额度；在不超过上述担保总额度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可根据

实际经营情况对控参股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无锡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未使

用的担保额度8.50亿元调剂至全资子公司宁波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调剂的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0%。 调剂后，公司2025-2026年度为无锡华侨城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由10.00亿元调整为1.50亿元，为宁波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由0.00亿元调整为8.50亿元。

上述调剂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管理层审批同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宁波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100%股份。

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注册地为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中段2588号，法定代表人为任

涛，注册资本为10亿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该公司2024年末资产总额50.09亿元，负债总额36.09亿元（其中银行借款总额8.80亿

元，流动负债总额27.29亿元）,净资产14.00亿元，资产负债率72.04%；2024年实现营业收

入0.38亿元，净利润-0.80亿元。

2025年5月末资产总额49.17亿元，负债总额35.58亿元（其中银行借款总额8.50亿元，

流动负债总额27.08亿元），净资产13.59亿元，资产负债率72.36%;� 2025年1-5月实现营

业收入0.21亿元，净利润-0.41亿元。 截至2025年5月末，该公司为中国银行借款8.50亿元

提供资产抵押，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

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宁波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开展经

营性物业抵押贷款提供100%担保，担保对应债权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50亿元。

四、管理层意见

公司本次调剂担保额度属于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调剂， 是对宁波华侨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支持，有助于促进其业务发展；本次担保额度内部调剂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5月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293.3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55.15%。 无逾期担保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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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403,622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0%

累计已回购金额 20,027,085.97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1.63元/股~53.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

回购股份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97.00元/股（含），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

2025-01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以下简称“《股份回购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 “《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6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13,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3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2.00元/股，最低价为

51.3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72,320.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03,622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3.50元/股，最低价为41.6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027,085.97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上述回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股份回购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

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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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11002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人民币8,074,000元“特纸转债”已转

换成公司股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1.2051%；累计转股数量为548,868股，占可转债转股

前公司发行股份总额的0.137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特纸转债” 金额为人民

币661,926,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8.7949%。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未有“特纸转债” 转

换成公司股份；转股数量为0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16号）核准，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8日公开发行了67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00元，发行总额67,0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

监管决定书〔2021〕500号文同意，公司67,0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1年12月30日起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债券代码“111002” 。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

规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为2022年6月14日至2027年12月7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初始转股价格为18.50

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23日起调整

为18.2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因满足《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公司分别于2022年9月30

日、2022年10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特纸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自2022年10

月19日起，“特纸转债” 转股价格由 18.20�元/股调整为14.7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2年10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 “特纸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5）。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5日起调整

为14.5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30日起调整

为14.3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2024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均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2名激励对象与公司已解除劳动关系，不再具备激励资

格，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5,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

注销。 2024年8月15日，公司本激励计划中15,000股限制性股票已完成注销。 因本次回购

注销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并四舍五入，本次回购注销实施完

成后，“特纸转债”的转股价格不变，仍为14.3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不调整“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77）。

2024年9月3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均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本激励计划中的6名激励对象

个人绩效考核未达到100%解除限售标准，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不符

合解除限售标准的6,24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2024年11月6日，公司本激励计划

中6,240股限制性股票已完成注销。 因本次回购注销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较小，经计算并四舍五入，本次回购注销实施完成后，“特纸转债” 的转股价格不变，仍

为14.3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

成暨不调整“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0）。

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特纸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2月31日起调整为

13.8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调整“特

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7）。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9日起调整

为13.6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未有“特纸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份，转股数

量为0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人民币8,074,000元“特纸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占可

转债发行总量的1.2051%；累计转股数量为548,86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行股份总

额的0.1372%。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特纸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661,926,000元，占可

转债发行总量的98.794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份数量（2025年3月31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数量

变动后股份数量（2025年6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5,350,853 0 75,350,85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1,549,828 0 401,549,828

总股本 476,900,681 0 476,900,681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570-8566059

公司邮箱：fivestarpaper@fivestarpaper.com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000848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公告编号：

2025-032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0月24日、2024年11月11日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11.75元/股（含）的价格回购本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回购的数量不低于3000万股（含）且不高于6000万股（含），回购的资金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70,500万元（含），具体回购数量及回购金额以回购期限届满或回购实施完

成时实际回购的数据为准。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5日、2024年11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

量为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9%，最高成交价为8.9596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8.2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5,828,94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

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人民币11.75元/股（含）。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

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

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

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903

证券简称：贵州燃气 公告编号：

2025-058

债券代码：

110084

债券简称：贵燃转债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 或“公司” ）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贵燃转债” ）自2022年7月1日进入转股期以来，截至2025年

6月30日，“贵燃转债” 累计转股金额为84,896,000元， 占 “贵燃转债” 发行总额的

8.4896%；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1,823,401股，占“贵燃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

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1.0388%。

● 回售情况：因“贵燃转债”触发《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附加回售条款，可转债持有人根据

约定和公司公告，累计申报回售可转债30张，面值3,000元，回售资金已于2023年5月31日

发放，上述回售债券已注销完毕。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贵燃转债” 金额为915,

101,000元，占“贵燃转债”发行总额的91.5101%。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贵燃转债” 的转股金

额为1,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40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70号）核准，贵州燃气于2021年12月27日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0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亿

元，期限6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4号文同意，公司10亿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2年1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贵燃转债” ，债券代

码“110084” 。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以及《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贵燃转债”自2022年7月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

价格为10.17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7.12元/股。 历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2022年4月22日、5月13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贵燃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按照公司《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规定，“贵燃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16日起由人民币10.17元/股向下修正

为7.2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贵州

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 “贵燃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9）。

2、2022年5月30日，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

款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贵燃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2年5

月30日起由人民币7.22元/股调整为人民币7.1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权益分派调

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3、2024年6月7日，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贵燃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

7日起由人民币7.18元/股调整为人民币7.1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4、2025年1月13日，公司实施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

关条款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贵燃转债” 转股价格自

2025年1月13日起由人民币7.15元/股调整为人民币7.1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前三季

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5、2025年6月16日，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

款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贵燃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5年6

月16日起由人民币7.14元/股调整为人民币7.1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调

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四）回售情况：因“贵燃转债” 触发《募集说明书》的附加回售条款，可转债持有人

根据约定和公司公告，累计申报回售可转债30张，面值3,000元，回售资金已于2023年5月

31日发放，上述回售债券已注销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燃转债” 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33）。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贵燃转债”的转股期为2022年7月1日至2027年12月26日。 2025年4月1日至

2025年6月30日期间,转股金额为1,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40股，占“贵燃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0.00001%。 截至2025年6月30日，“贵燃转债”

累计转股金额为84,896,000元，占“贵燃转债” 发行总额的8.4896%；累计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11,823,401股,占“贵燃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388%。

（二）公司尚未转股的“贵燃转债”金额为915,101,000元，占“贵燃转债” 发行总额

的比例为91.510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一一 一一 一一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50,008,288 140 1,150,008,428

总股本 1,150,008,288 140 1,1500,08,428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51-86771204

联系传真：0851-86771204

联系邮箱：gzrq@gzgas.com.cn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股票代码：

603650

股票简称：彤程新材 编号：

2025-053

债券代码：

113621

债券简称：彤程转债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累计转股情况：“彤程转债”的转股期为2021年8月2日起至2027年1月25日。 截至

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263,876,769.31元“彤程转债” 转换为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8,089,623股，占“彤程转债” 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3805%。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彤程转债” 尚未转股金额为536,303,

230.69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67.0228%。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彤程转债” 转股的金

额为33,947.97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77股，占“彤程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0.000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427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1月26日发行了面

值总额80,018万元人民币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存续期限6年。本次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设定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

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64号文同意，公司80,018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1年2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彤程转债” ，债券代

码“113621”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彤程

转债” 自2021年8月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彤程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32.96元/

股，当前转股价格为31.11元/股。

公司于2021年5月6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2020年度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方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股本总数585,987,5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4元 （含

税），共分配股利199,235,750.00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彤程转

债”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8日起由原来的32.96元/股调整为32.6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6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4）。

公司于2022年5月12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596,119,625股为基

数进行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9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3,

650,766.25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彤程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2

年7月4日起由原来的32.62元/股调整为32.5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1）。

公司于2023年5月10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596,123,880股基

数进行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7,

689,910.4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彤程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3

年6月5日起由原来的32.53元/股调整为32.4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8）。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90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352,401,289.98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彤程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6月5日起由原来的32.45元/股调整为31.8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5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公司于2024年9月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9,019,182.25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

定，“彤程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10月16日起由原来的31.86元/股调整为31.61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因利润分配

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297,985,006.50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彤程转债”的

转股价格于2025年6月3日起由原来的31.61元/股调整为31.1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5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彤程转债” 转股期为2021年8月2日起至2027年1月25

日。

（二）“彤程转债” 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彤程转债” 转股的金

额为33,947.97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77股，占“彤程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0.0002%。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263,876,769.31元“彤程转债”转换

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8,089,623股，占“彤程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1.3805%。

（三）截至2025年6月30日，“彤程转债” 尚未转股金额为536,303,230.69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67.022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595,652,002 +1,077 - 595,653,079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3,345,710 - -36,667 3,309,043

总股本 598,997,712 +1,077 -36,667 598,962,122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2109966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002544

证券简称：普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30

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为：拟以公司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83

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共计5,648,431.29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

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分配比例不变，且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间距离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

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

680,533,89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083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

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747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166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

缴税款0.0083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1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97 中电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 08*****605 广州通信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3 08*****573

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

所）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27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9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本次公司拟以公司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083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共计5,648,431.29元，不送红股，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

变，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0.008300元/股。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新港中路381号普天科技大楼，邮编：510310

咨询联系人：周震、邓晓华

咨询电话：020-84118343

传真电话：020-84119246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002544

证券简称：普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31

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

触及

1%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说明

近日，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普天科技” ）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产业投资基金” ）出具的《关于减

持股份触及1%的整数倍的告知函》，产业投资基金于2024年10月25日至2025年6月30日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6,835,50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0044%。 本次权益变动后，产业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份54,420,2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9967%，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二、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说明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路135号D座2层（东升地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10月25日至2025年6月30日

权益变动过程

产业投资基金于2024年10月25日至2025年6月30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6,835,50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0044%。

股票简称 普天科技 股票代码 002544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6,835,500 1.0044

合 计 6,835,500 1.004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合计持有股份 61,255,742 9.0000 54,420,242 7.996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1,255,742 9.0000 54,420,242 7.99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一 一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三、备查文件

产业投资基金《关于减持股份触及1%的整数倍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

2025-038

转债代码：

113565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宏辉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累计有65,000元宏辉转债转

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1,107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有107,

397,000元宏辉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773,594股，占可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3.3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尚未转股的宏辉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24,587,000元，占宏辉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67.6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69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2月26日公开发行了332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3,2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

权登记日（2020年2月25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

余额部分网上发行，余额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67号”文同意，公司33,2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0年3月1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宏辉转债” ，债券代

码“113565” 。

根据《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

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宏辉转债自2020年9

月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4.61元/股，目前转股价格为5.85元/股。

因触发回售条款，“宏辉转债” 于2024年6月5日至2024年6月12日进行回售申报，回

售申报期内，有效申报数量为160张，面值16,000元。根据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4年6月17日注销“宏辉转债” 16,000元。

二、宏辉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宏辉转债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累计有65,000元宏辉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1,107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有107,

397,000元宏辉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773,594股，占可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3.30%。

（二）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宏辉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24,587,000元，占宏辉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67.6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0,388,341 11,107 570,399,448

总股本 570,388,341 11,107 570,399,448

四、其他

联系地址：汕头市龙湖区玉津中路13号（515041）

联系电话：0754-88802291

传真：0754-88810112

邮箱： ird@greatsunfoods.com

联系人：吴燕娟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